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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概 率 解 释 理 论

孙 思

概率的解释问题是现代归纳逻辑中长期争论 的基本问题之一
。

给概率概念一个定义
,

就是给概率演算 以

一个解释
。

由于概率的解释不同
,

以致于测定概率值的方法和构造该方法的推理规则就不同
,

由此便导致了

不同的概率解释理论
。

概率解释理论主要分为三个派别— 频率主义
、

逻辑主义和主观主义
。

本文试图 以理

论和技术上的完备性以及与科学验证
、

评价的实际过程的一致性为标准
,
具休分析这三派概率解释理 论 的

成功之处和根本缺陷
,

并简要地阐明关于概率解释的多元性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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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概率定义为
:

在长序列中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的极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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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具有某一属性的事件 H 相对于试验 E 的概率
,

等于事件 H 在试验中出现的次数 m 与试验 E 的总次

数 。 之比当试验次数无限地增加时的极限
。

频率解释的主要代表莱欣巴赫构造 了一个概率演算的公理系统
,

并采用了以上定义解释 了此公理系统
。

然而
,

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长序列有限的开始一段
,

序列中继续延续下 去的无限部分是未被观察到的
,

这个

无限序列的概率值用什么方法来确定呢 ? 莱欣巴赫认为最好的方法莫过于
“

渐近认定方法
”

(即枚举归纳法 )
,

这种方法可表述为
:
在已给定的有限一段我已经观察到某一频率 f

“ ,

便认定当这个序列进一 步 延 伸 下 去

时
,
将会收敛于极限 f

” 。

这个最初认定在以后所观察的基础上可以不断地得到修正
,
逐渐转变为最佳认定

(对符合成功次数最多的原理的认定 )
。

但是
,

如果给定的序列不具有频率的极限
,

那 么渐近认定方法的合理性何在呢 ?莱欣 巴赫的回答是
,
在

我们不知道频率的极限是否存在的境遇下
,

渐近认定比所有其他的方法有着决定性的优点
。

如果自然界中出

现的序列具有频率的极限
,

那么应用渐近认定就终归能得出可靠的预言 ; 如果极限不存在
,

郑么用其他方法

也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

因此他认为渐近 认定方法的合理性得到了辩护
,

并断言
,

它是预言未来的最佳方法
。

然而
,

频率解释面对科学理论验证 的实际过程的景况并不象莱欣巴赫所断言的那样乐观
。

第一
,
渐近认定方法并非普遍适用的最佳方法

。

用这种方法求概率值
,

频率极限要在一个长序列的试验

中才能得出
,

但在科学验证中
,
我们所要验证的命题性质各各有别

,

所要求的实验次数也迥异
。

要验证某种

原 子弹成功的预言
,
只要有一次实验就够了

,
长序列纯属多余

。

而对另一类命题
,

只有在三万亿个试验之后

才能进入真正的极限值的 5%之内
,
那么

,
即使只要求获得 5% 的真值也是办不到的

,

而用别的方法将比渐近

认定方法更好地作出预言
。

更何况渐近认定方法只反映了某些具有统计规律的经验命题的验证过程
,

在理 沦

命题的验证中
,

人
一

们发现反例
,

并非简单地记录下来
,
根据正面事例出现的频率给理论一个概率评价

,
而是

设法作各种调整
,

消除反例
,

使理论免于证 伪
。

第二
,

频率解释无法说明单个事件的概率
。

在假说的验证中人们关心的是单个假说的概率
,

但无限个同

种假说的相对频率极限对于判定单个假说的概率值儿乎是无用的信息
。

为了解决此问题
,

莱欣巴赫引进了单

个事件的
“

权重
”

概率
。

权重就是该命题序列的概率
,
而该序列的元素就是所考虑的认定

,

我们不能给单 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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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应上一个概率
,

但可 以把某个无限序列的概率值转到它的个别成员上
.

位间题在于
,
个别事件可 以属于

许多不同的序列
,
不同的序列可 以给同一个别事件以非常不同的权重值

。

假设张某是汉正街人
,

” %的汉正

街人是富翁
,
因此张某为富翁的权重为 0

.

”
。

但张某又是一个哲学家
,
哲学家只有 1%是富翁

,
因此张某是

富翁的权对为。 .

01
。

按莱欣巴赫的补救措施
,
将导致个别事件权重的如此差异

。

第三
,

更成间题的是渐近认定方法具有不一贯性
。

假设在一个给定序列中 , 所有已观察的 A 都是 B
,

那

么观察频率 nr /二就等于 1
。

根据渐近认定方法
,
应认定 1 就是推导的相对频率的极限值

。

如果把m n/ 二 1 的

特殊情形转变为对打赌下赌注中
,
那就意味着在为

“

下一个 A 是 B
”

打赌时
,

哪怕对手下的赌注为 。 ,

你 也

可以下大于 。 的赌注
。

结果易 如果你赢了
,
那么你将什么也得不到

,

但如果你输了
,
你将要付给对 方 一

份
。

渐近认定方法将导致人们接受如此不合理的打赌
。

第四
,

莱欣巴赫为渐近认定方法的合理性所作的辩护是不充分的
。

事实上
,

这类渐近方法 (即收效方法 ) 是

非常多的
,

对于一个特殊的序列来说
,

某个渐近方法将比其他的方法更快地导致收敛于正确值
。

如何能证明渐

近认定方法是唯一能选择的方法呢 ? 莱欣 巴赫提出了另一辩护理由
:
渐近认定具有

“

描述的简单性
” 。

但是
,

“

描述的简单性
”

只能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
、

命题和方法中起作用
,

尽管许多收敛方法都在某个极限上收敛
,

但

收敛的结果是不一致的
,
它们不可能被看作是经验上等价的

。

因此
, “

描述的简单性
”

并不构成辩护的理由
。

频率解释的近期代表萨尔蒙 (w
.

C
.

s al m o n) 认为莱欣巴赫之所以没能成功地证明渐近认定方法比 所

有其他方法优越
,
就在于他仅仅只是提出了收敛性要求

,
这是不足以排除其他方法的

。

为此他又提出了作为

渐近方法必须满足的两个要求
。

第一
, `
标准化条件

” 。

设 。 为给定样本中初始片断的数量
,

址 为该样本中具有某属性的 成 ,员 数 量
,

二 jn/ 是样本中某属性的观察频率
,

那么
,

im 的所有对应值加起来必须等于。 ,

所有观察频率m ; n/ 的值加起来

必须等于 1 , :

并且相对频率不能是负数
,
即m in/ ) 。 ,

并且 乏。 i n/ 二 1

例如
,
从一 口缸中已取出红

、

黄
、

兰色的球共16 个 (n)
,

其中有 8 个红 的 ( m户
, 4 个黄 的 (m户

, 4个

兰的 (m 3 ) ,

它们的观察频率就分别为 1/ 2 (口 i
/

n .) 1/ 4 (二 2
/动

、

1/ 4 ( m , n/ ) ,

其和等于 1
。

这种情形对于任

何观察频率都是满足的
。

标准化条件的意义在于可排除反归纳法
。

按照反归纳法 , 某事件迄今发生的愈频繁
,

将来发生的或然性

就愈小
,

反之
,
过去愈是少见

,
将来发生的或然性就愈大

。

如果一个结果包含 n 项的情况中
,
有 。 次观察

到特征 C ,
那么便可预期具有特征C的相对频率在总结果中就是 1 一 二 n/

。

在上例中
、

由反归纳法推导的红
、

黄
、

兰球的相对频率极限分别是 1 / 2
、

3 / 4
、

3 /4
,

其和为 2 ,

这是违背标准化条件
:
并且显然是荒谬的

。

第二
, “
语言不变标准

” 。

简单地说就是
:
不允许从相 同的一批证据得出两个互不相容的结论

。

这也称作

归纳逻辑的一 贯性要求
。

语言不变标准的意义在于排除先验方法
。

在同一组证据中
,
先验方法可根据谓词数量的随意增 减而 得

出两个不相容的先验概熟 由此就能随意改变证据对假说的确证度
。

在上例中
,

先验法给每种颜色的球的概

率值分别为1/ 3
,

若把兰色分成浅兰和深兰
,

则每种颜色的概率就从13/ 变成了 l / 4
,

确证度也就随之而变了
.

萨尔蒙曾经认为
,

收效要求加上这两条要求已足够证明渐近认定方法是推导 相对频率极限的最佳方法
,

但这种观点很快就被 Ian H aC k in g 否定了
,

他证明了其他一些归纳方法也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

萨尔蒙 接受

了这种批评
,
不再坚持以前的观点了

,

而是认为
,

渐近认定方法仅是在我们没有获得超出给定样本的观察孩

率的信息时所提供的一种方法
,

把它作为基本的归纳方法还有待于改进
。

笔者认为
,

萨尔蒙为渐近认定方法的辩护所增加的两条要求尽管并未把频率主义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

但

他用这两条要求对反归纳法和先验法的不合理之处所作的批驳是令人信服的
。

而且他最终正视了渐近认定方

法的缺陷
,

并限制了它的适用范围
,

使它仍保持了解决经验统计命题的作用
。

这种做法比莱欣巴赫要明智得

多
。

、
. , _ .

` (h ,

、

尸 逻辑主义解释现代最有影响的代表是卡尔纳普
。

他把概率定义为
·

确证度
· ,
用 C 表示

.

用公式

e 〕表示
`

假说拜
、
相对于给定证据 e 的确证度

” ·

尽管 h 陈述和
“
陈述是有经验内容的

,

但无需顾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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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或假
,

只需凭语义和语形的分析就能算出 h 相对于 e 的确证度
。

这样确证度
C
就是 语 句 h 和

。
之

间的纯逻辑关系
。

为了建立
c

一函数
,
卡尔纳普构造了一种人工语言系统 L

。

L 能对不同的世界给予完全的描述
,

用以 完

全描述给定个体域的一切可能状态的语句集就称为一个状态描述
。

两个语句间的逻辑关系可 以通过状态描述

来反映
,

即假说 h 相对于证据 e 的确证度可表示为
, h 和 e 共同成立的可能世界集合 的 测度 m h(

, e) 与 e

成立的可能世界的测度 m ( e ) 恤 ( e ) 笋 。 )的比率
,
即 e ( h , e ) = 也 ( h

· e ) / rn ( e )
。

为了进一步确定每一状态的概率值
,
卡尔纳普对状态描述作了进一步的限制

。

一类同构状态描述的集合

就是一个结构描述
。

每一结构描述的概率应等于它所包含的状态描述的概率之和
。

他首先给每一种结构描述

赋予平权
,
然后再把每一结构描述的概率值平均赋予该结构描述中的每一状态描述

。

显然
,

先后两次使用了
“

无差别原则
” , (即若无理由认为两个事件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可能发生

,
则不得不认为这两个事件的概率

是相等的
。

)其赋值结果使得并非所有状态描述的概率都是相等的
。

当 L的每一状态描述的概率确定下来后
,

L 的任一命题的概率也就随之而定了
。

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的 目的就是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决策理论方面
。

他认为决策理论的依据是
“

置信度
”

(或

称
“

置信
”
) ,
它表示人们对给定命题 H 的置信程度

,

一个置信度系统就是一个置信函项
,

用符号 C r 表示
。

他通过引入某些合理性要求使主观信念从心理学概念过渡到了逻辑学概念
。

他提出的第一条合理性要求是
“

一贯性要求
” :

当某人对命题 H 以某个置信度函项接受一组打赌 时
,
由

于其信念包含自相矛 盾 (即不一贯性 )
,

按逻辑可能的真值分布计算
,

每一次都是净输的
,

那么接受这组打赌

是不合理的
,
接受这组打赌的置信函项也是不合理的

。

因此
,

为了合理
, C r

必须是一贯的
。

并且以下这 个

重要结论就成立了
:
函数 C r 是一贯的当且仅当 C r 是满足概率计算的基本公理的

。

第二条合理性要求是
“

严格一贯性
” :
当某人对命题 H 以某个置信函项接受一组打赌时

,
可能输

,
也可

能出现平局
,
但一定不能赢

,
那么接受这组打赌是不合理的

,

接受这组打赌的置信函项也是不合理 的
。

因

此
,

为了合理
,

置信函项 C r
必须是严格一贯的

。

C r 是严格一贯的还必须满足正则性条 件
,
即 函数 C : 是

严格一贯的
,

它必须是一个正实数
。

第三条合理性要求是
“

对称性要求
” :
当两个命题的全部个体知识等价时

,

人们相对于两个命题的可靠性

函项 (是置信函项中的一种
,

指某人在全部观察知识或证据的合取命题为 K
。

下
,

对命题 H 的置信度 ) 必须

是相等的
。

这条要求应用于可靠性函项
,
而不对其他置信函项普遍有效

。

以上这些思想构成了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的基本公理系统
。

他的归纳逻辑就是研究这些相伴于合理 的置信

函项和合理的可靠性函项的 e 一

一函数
。

c一函数既然是表示 h 和
e
之间的逻辑关系

,

理应是唯一的
,

但由于 c一函数是先验概率
,

而分配先验

概率的方法如此之多
,
以致于对同一句子的 c一函数的赋值并非是唯一的

,

依无差别原则的平均赋值法 只是

其中之一
。

因此
,

卡尔纳普开始怀疑其 c一函数定义的恰当性了
,

而认识到
,

可能互不相容的方法的多 元 化

是归纳逻辑的基本特征
。

于是他又构造了一个对诸种归纳方法作一番统一的处理
,

找出它们借以相互区别的

基本特征的入— 系统
`
在此系统中

,
不需耍唯一的确定 c 函数

,

只需要在所谓
“

逻辑因素
”

(根据逻辑分析

估计给定样本中具有其性质的可能性大小 )和
“
经验因素

”
(给定样本中已具有某种性质的事件的相对频率 )之

间确定一个相对权重入值
。

在不同的入 值所对应的诸多归纳方法中
,

再根据对某些特征的相对频率的预测误

差来确定在这种结构的世界中具有最大成功率的归纳方法
,
他把通过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方法

,
称为

“

该世界

结构的最佳归纳方法
” 。

卡尔纳普的概率解释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试图克服其先天的缺陷
,

然而
,

每一步发展都给他带来了新的

困难
。

第一
,

卡尔纳普的逻辑解释所面临的一个最基本的困难是先验概率的分配问题
。

他二次使用无差别原则

给结构描述和状态描述分配 以平等的概率是缺乏合理性的
。

在理论的评价中
,

各
/
l’ 证据是处在复杂的层次上

的
,
它们对理论的确证程度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

其中某些证据对理论的评价比另一些更为重要
,

如果给它们

斌予同等概率
,
那

`

曼络是不合理的
。

第二
,
更为严重的是

,
在卡尔纳普的系统中

, 。 一函数对于无限全称命题的概率值恒等于零
,
就相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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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限数比上一个无限数
。

而科学中的确证命题几乎都是无限全称命题
,

这对于卡尔纳普试 图以确证度作

为科学理论评价标准的初衷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

为了摆脱困垅
,
他不再坚持

“

对全称命题的确证
” ,

而代之

以
“

有限的个别事例的确证
” , 即对下一个例子的测度

,
这样似乎勉强避过了零概率的厄运

,

但同时也就宜布

了其体系在理论确证中的失败
。

第三
,

卡尔纳普的逻辑解释最初把概率定义为确证度
,
可在决策理论中

,

确证度则用以表示合理的置信

度了
,
在入— 系统中

,
确证度又注入 了相对须率的因素

。

这样把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混合在一起
,
最终必

然导致他建立在逻辑解释基础上的归纳逻辑
“

纲领
”

的失败
。

总之
,
卡尔纳普的逻辑解释理论对于科学理论的评价是不成功的

。

但他的归纳逻辑研究成果是不应低佑

的
。

他的那套 L

—
语言的逻辑系统为归纳逻辑的形式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

其某些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给

归纳逻辑的进一步发展 以启迪
。

J 、
: 二 l

、
_ _ _ .

尸 主观主义概率解释把概率定义为某人在给定证据 q 时
,

对命题 p 的合理置信度
,

记作 c( p / q)
,

把

概率演算解释为关于置信度规则的集合
。

置信度或部分信念 (按贝耶斯 ( .T B a ye 劝的观点
,

演绎逻辑是完全

信念的逻辑
,

概率演算则是部分信鑫的逻辑 )代表能内省地察觉的概率关系
,

并没有测度它们的客观的公共方

法
。

为了提出一种测度主观置信度的客观方法
,

主观主义者们一般都接受其理论的详细提出者和阐释 者 蓝

姆赛 (F
.

P
.

R a m , ey )的建议
,
即根据人们的赌博行为来给置信度下定义

。

为了排除在选择可能的朽动方案时
,
主观愿望给问题带来的复杂性

,

蓝姆赛是从研究
“

伦理上中立 的命

题
”

的置信度及其测度方式过渡到研究一般命题置信度的赋值方法的
。

所谓伦理上中立的命题指与命题 p 的

真假有关的两个可能的结果 a 和 日
,

其差异在价值上是相等的
,
对一个伦理上中立的命题的置信度是 1 / .2

尽管某人对由命题 p 的真假所导致的结果 a 和 p是有所偏爱的
,

但在他还不知道p 的真假会导致哪种 可 能

结果时
,

对下面这两个可选择方案中不偏爱任何一个
: ( 1) 如果 p 真则选择 a ,

p 假则选择 伪 ( 2) 如果 p

真则选择 p
, p 假则选择 a 。

由此
,
可 以把一个伦理上中立命题的二分之一的置信度定义为

:
在同额赌注打

赌中
,
对赌注押在哪一边完全无所谓的置信度

。

假定对于每一行动方案
,
都存在一个结果

,

这个结果与该行动方案对于行动者是无差别的
,

那么其斌值

方法可以用 以下例子来说明
。

某行动者想喝点什么
,

在他选择的序列中
,

啤酒优于水
,
可任意给啤 酒 斌 值

1 ,

给水赋值 O ,
把选择啤酒和水看作一个行动方案

。

若选择咖啡与选择这个行动方案对于行动者是 无 差

别的
,
则咖啡对于啤酒和水就是一个伦理上中立的命题

,

其值便是 l 2/
。

现在要确定可口可乐的值
。

假定它优

于咖啡
,

那么其值应是小于 1 ,
大于 12/

。

为进一步确定可口可乐的值
,

可考虑一个结果

— 如健力宝— 对

于啤酒和咖啡是一个伦理上中立的命题
,

那么健力宝的价值就是 1 / 4
。

若行动者认为可口可乐优于健力宝劣于

啤酒
,
则可月可乐的值就可精确到小于 1 ,

大于 1/ 4
,

以这样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
,

可 口可乐的值可达到我们

需要的精确程度
。

对于任何一个行动方案
,
只要确定一个任意的出发点

,

便能照此来确定所有结果和行动方

案的值
。

为了测度一般命题 (P 不必是伦理上中立的) 的置信度
,
可设 a 是这样一个结果

,

对于行动者来说
,

选择
·

。 与选择
“

如果 p 真
,
则 日

,
如果 p 假

,
则 丫

”

具有相等的值
,
那么他对 p 的置信度 撅是

: C ( )P = a 一丫 /日一

丫
。

这大致上等于通过行动者就 p 打赌时的最高打赌商数 q( = u / u 十 v ,
其中 q 为打赌商数

, u 为行动 者放

入的赌金
, v 为其对手放入的赌金

。

)来定义对 p 的置信度
.

根据置信度的定义
,
条件概率的里信度

,
即给定证据 q 时

,
对命题 p 的置信度就被解释为

:

某人就 p打

赌时的打赌商数
,
只有当 q 真时

,
这个打赌才是有效的

。

这说明置信度随知识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

置信度必须遵守一贯性公理
,
即在一个打赌系统中

,
不可能接受在任何情况下都必输的打赌 (也被称为

.

打一个荷兰赌
”

.)
一

“ 个置信度体系遵守了一贯性公理
,
它就是合理的 , 反之

,
则是不合理的

。

在此基础上
,
蓝姆赛证明了 以下几条概率演算的基本定律对一贯性置信度体系是必然成立的

: ( 1) 对 p

的里信度 十 对 p的里信度 二 1 , (幻 给定 q 时对 p 的贵信度 十 给定 q 时对 p 的置信度 = 1 , ( 3) 对 (P 并

且 q )的置信度 = 对 p 的置信度 x 给定冲时对 q 的置信度 , `4) 对 (P 并 且 q) 的 1 信度 十 对 (P 并且 q ) 的 置

信度 二 对 p 的置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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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蓝姆赛的观点
,
只要满足概率定律和一贯性要求

,

就没有理由说一个置信度集合比其他置信度集合

更合理
。

主观主义的另一代表德
·

芬内蒂 d(
e F纽 et it )意识到这种观点不足 以解释不同个人的判断之 间

,

预

测与观察结果之间所能够看到的那种多少有些严格的一致性
夕
于是他提出了一条

“

可换的事件
”

定理
。

在一个

有限序列的事件集中
,

一个给定属性分布的概率
,

不依赖于排列的次序
,
每一有相同频率的事件

,

都有相同

的概率
,

满足这一条件的哪一类事件是可换的
。

这表明
,

具有同一属性的可换事件的概率仅仅决定于事件的

数 目
,
而与事件的排列次序无关

。

如在
n
次硬币投掷中

,
若把各次投掷看作是可交换的

,

那么你给 n 次中每

一次
“

正面朝上
”

都应赋予相同的初始概率
。

德
·

芬内蒂还证明了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 (对随机现象的大量重复中出现的必然规律的总称 )对于 可换

事件是有效的
。

大数定律的重要推论是
:

尽管个人对同一序列的可换事件在开始时有多么不同的意见
,

但随

着经验证据的不断增加
,

它们的后验概率将无限制地接近 于一致
,

这就是所谓
“

意见收敛
”

的结论
。

主观主义概率解释近年来被统计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广泛接受
,

但作为科学理论验证 和评价的逻辑
,

其理

论本身仍然存在缺陷
,

这主要体现在
:

第一
,
按打赌商数给类似于打赌的不同信念赋予概率值以作决策是可行的

,

但这种测度概率值的方式 用

于对不同理论命题作评价是 困难的
。

因为前者可根据某一行动的结果来辩认置信度是否合理
,
而后者情况则

不同
。

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
,
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论对同一事件的解释或预测往往会出现完全相同的结果

。

这样根据对某一事件解释或预测的结果就无法辩认赋予某一理论的置信度是否合理了
。

第二
,
可换事件定律和意见收敛结论虽然给主观主义概率解释增添 了客观的色彩

,

但却不能普遍适用于

科学理 论的检验
。

可换事件定律是以该序列中的各个事件的相互独立及其初始概率互不影响为条件的
。

而在

大多数情况下
,

为检验理论所设置的一组试验并不是孤立进行
,
而是相互关联的

,

前一个试验的结果对后 一

个试验如何安排常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

至于意见收敛结论所涉及的是随机事件
,

随机事件的经验概率要达

到一致
,

必须经过足够多次实验
。

而为检验理论所安排的实验多为可控实验
,

往往某一个
“

封决性实验
”

就足

以使人们的意见一致了
。

可见
,

可换事件定律和意见收敛结论对于典型的科学验证和可控实验是不适用的
。

尽管如此
,

主观主义概率解释在决策理论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

它正视个人主 观因素对概率决定所施

加的影响
,
在现代科学 中越来越显示出来

。

声一 似

} 四 }
、

_ 一 _

尸 以上三派概卒解释理论都试图建立一个定于一尊的概率逻辑体系
,

但面对科学验证和评价的实

验过程
,

却都有失偏颇
。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
,

它们起源于不同的概率概念
,

其应用领域本应是不统一的
,

可

它们的意向却都要追求归纳逻辑体系的统一性 , 以一种解释理论代替其他的解释理论
。

这种客观作用与主观

意向的冲突
,
使 它们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

笔者认为
,
克服困难的出路不在于追求归纳逻辑体系 的统一性

,

以某一解释理论代替其他解释理论
,

而

在于限制各自的职能和适用范围
,
在各 自的职能范围内来完善技术上的问题

。

因为这三派概率解释所要解决

的问题都是归纳逻辑发展中的重要 问题
,

偏废任何一派都是没有理由的
。

概率解释不应该是一元的
,

而应该

是多元的
,

不仅这三派解释理论可以并行不悖
,

而且它们与研究因果关系的概率解释理论也可以和 平共处
。

概

率解释的多元性一方面是由归纳逻辑职能的多元性决定的
,

另方面是由概率理论基础结构的多元性决定的
。

从归纳逻辑的职能看
,
它不仅具有科学验证的职能

,
而且也具有科学发现的职能

,

因此
,

不仅应该研究

枚举归纳法
,

还应该研究探求因果联系的归纳法及类比法
。

并且
,

归纳逻辑的每 , 种取能都是通过多种应用

领域体现出来的
,
因此

,

对同一种归纳方法的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体系
。

从概率理论的基础结构看
,
概率理论的基础结构如同几何学的基础结构一样是多元的

。

以上三派概率解

释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结构
,
就是概率论的公理结构

,
即巴斯卡型概率结构

,

此外
,

还有非巴斯卡型概率结构

(由何恩 (J
·

肠 h en )提出 )
。

因踢 不仅有关于巴斯卡型的概率解释
,

而且也有关于非巴斯型的概率解 释
。

研究归纳的不同职能时
,
可选用不伺的概率基础结构作为工具

。

并且
,

由于概率概念的起源不同
,

人们在研

究归纳逻辑的不同应用领域时
,

对同一概率演算的公理系理就会给予不同的解释
。

归纳逻辑的发展需要多元

的概率解释理论
,
多元的概率解释理论也正体现了归纳逻辑作为一般逻辑方法和一般思维方法的作用

。

(本文责任编样
.

涂赞珑 何天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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